
008-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

变更业务申办指引 

已取得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的外国人个人信息（姓名、护照号、

职务、类别）等事项发生变更的，应当自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按本指引提出变更业务申请。 

一、办理程序（全流程在线办理） 

1、网上申请。用人单位在“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”中提出

申请（首页左侧目录树选择“许可延期、变更、注销及许可证补办”

模块）， 

2、网上预审并受理。受理机构自材料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（材

料提交当日不计算在期间内）对用人单位的申请进行网上预审并受

理。 

3、审查。决定机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（符合A类高端

人才条件的5个工作日内）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。 

4、决定。决定通过的，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。不涉及《外国

人工作许可证》卡面信息变更的，系统将自动更新芯片信息，申请人

或用人单位可自行扫描二维码确认信息变更情况；涉及卡面信息变更

的（包括姓名、类别等），在领取新的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（系统显

示“证件信息已查验”即可到制证的受理机构领取）及《准予行政许可

决定书》时，需将旧的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交受理机构剪角退回。 

提示：申请人凭《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受理单》电子回执单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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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人身份证（如非系统登记的经办人，需出具用人单位的授权委托书）

到受理机构重新领取新的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。 

二、所需材料 

序号 提交材料清单 

份数 

提交形式 要求 备注 原
件 

复
印
件 

1 

外国人来华工
作许可变更申
请表 

1 0 

 上
传彩色原
件 

在线填写打印，申请人签字、加盖用人
单位公章后上传至系统。 

填写的
信息注
意与上
传的附
件信息
保持一
致。 

2 
申请变更事项
的证明文件 

1 1 

 上
传彩色原
件 

1、变更姓名，须提供变更姓名后的新
护照（国际旅行证件）信息页，以及变
更姓名的证明材料。  

2、变更护照（国际旅行证件）号，须
提供新护照(国际旅行证件)的信息页。 

3、 同一单位内改任新职务的，包括从

专业岗位提升至行政管理岗位，须提供

聘用合同或任职证明，以及变更申请函

（说明变更原因、新任职务等）及相应

的证明材料。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

从其规定。 

4、变更类别，须提供申请人符合相应

类别条件的证明材料。 

 

3 其他材料 1 1 

 上
传彩色原
件 

1、非中文证明材料均需提供经我国公

证机构公证的翻译件（护照或国际旅行

证件除外）或经我驻外使领馆、外国驻

华使领馆认证的翻译件。翻译件内容意

思与原件严重不符的，用人单位需重新

提供。 

2、委托专门服务机构代办的，需提交

用人单位授权委托书，明确受委托单位

及具体受委托人、委托事项，并填写受

委托人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，一人一事

一委托。专门服务机构应在“系统”中注

册。 

 

备注： 

改任新单位或新岗位（职业）的，或国籍变更的，须重新申请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（A 类按在境内

办理工作许可程序重新申请，其他类别按在境外办理工作许可通知程序重新申请）。 

 

 



 


